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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辦人／部門

I. 與團體代表會晤與團體代表會晤與團體代表會晤與團體代表會晤

主席請出席會議的 12個組織的代表就條例草案
發表意見。該等代表重點講述其意見書所載以下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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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溫文儀測量師行有限公司

(立法會CB(1)1227/99-00(01)號文件及CB(1)1410/99-00(02)
號文件 )

(a) 應准許受影響業主參與市區重建局 (下稱 “市建
局 ”)的發展項目，而參與發展項目的業主及私
人發展商應同樣須向市建局繳付地價。

(b) 條例草案應制訂措施，提高發展項目在財政上

的可行程度，例如有彈性地釐定地積比率。

(c) 應提高公眾在發展項目規劃程序中的參與程

度，並應向受發展項目影響的業主送達書面通

知。此外，應舉行由獨立人士主持而具法定地

位的公開聆訊，考慮就發展項目提出反對的個

案。

(d) 應就每個發展項目擬備減輕社會影響的評估報

告。

3. 個別人士 (區議會議員黎自立先生 )
(立法會CB(1)1216/99-00(01)號文件 )

(a) 市建局的主要宗旨應是協助業主維修和重建舊

樓。

(b) 市建局不得濫用權力收地作重建用途。

4. 十三街重建受影響業主租客聯合大會

(立法會CB(1)1366/99-00(01)號文件及CB(1)1366/99-00(02)
號文件 )

(a) 在進行市區重建方面應採取以人為本的方針。

(b) 條例草案應界定 “公眾利益 ”的涵義，以免市建
局濫用權力收地作重建用途。

(c) 市建局董事會主席應由立法會民選議員出任。

董事會其他成員應包括居民代表、立法會議

員、區議會議員、專業人士及政府官員。

(d) 應就每個發展項目進行社會影響評估。

(e) 應改善受影響業主的補償安排。補償額應足以

用來購買同區 5年樓齡而面積與原有單位相同
的單位。 “樓換樓 ”應作為補償方案之一。出租
樓宇與自住樓宇的業主應同樣獲發十足數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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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置居所津貼。應按樓宇當前的市值和生意損

失總額釐定非住宅樓宇的補償額。

(f) 受影響租戶應無須接受經濟狀況審查或其他安

置資格審查。

(g) 條例草案第 26(4)條訂明市建局有權使用武力進
入或視察任何土地或處所。該條文違反人權，

因此應予刪除。

5. 聖公會基愛社會服務中心

(立法會CB(1)1235/99-00(02)號文件 )

(a) 應委任居民代表、立法會議員及區議會議員為

市建局董事會成員。

(b) 在籌劃及實施發展項目的過程中應加強公眾諮

詢，並應在發展項目的規劃工作展開前進行社

會影響評估。在為發展項目進行規劃時應諮詢

有關的區議會。市建局應定期向居民匯報重建

工作的進展。

(c) 條例草案應訂明補償原則。當局應設立制度，

處理與補償事宜有關的上訴。補償額應足以用

來購買同區 5年樓齡而面積與原有單位相若的
單位。出租樓宇的業主應獲得十足數額的自置

居所津貼。

(d) 受影響租戶應獲安置在原來居住的地區，無須

接受經濟狀況審查或其他安置資格審查。

6. 西九龍土發重建關注組

(立法會CB(1)1235/99-00(03)號文件及CB(1)1386/99-00(01)
號文件 )

(a) 市建局應從速實施土地發展公司 (下稱 “土發公
司 ”)已公布的發展項目。

(b) 市建局在提出收地申請前應與業主磋商補償事

宜。

(c) 補償額應以新單位的價值作為評估基礎。當局

不應減低出租樓宇業主的自置居所津貼額。業

主應可選擇以 “樓換樓 ”的方式接受補償。

(d) 受影響租戶應無須接受安置資格審查，並應獲

安置在原來居住的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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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關注重建舊區 (觀塘 )居民協會
(立法會CB(1)1235/99-00(05)號文件及CB(1)1386/99-00(02)
號文件 )

(a) 市區重建應照顧受影響人士的需要，並以改善

他們的居住環境為目標。

(b) 市建局董事會應有一半成員為立法會議員或區

議會議員。

(c) 應設立有居民代表的委員會，監察發展項目的

進度。

(d) 補償額應足以讓受影響業主購買同區 1至 5年樓
齡的單位。受影響業主應可選擇以 “樓換樓 ”的
方式接受補償。

8. 旺角街坊會陳慶社會服務中心

(立法會CB(1)1235/99-00(06)號文件 )

(a) 在進行市區重建方面應採取以人為本的方針，

並應就發展項目進行社會影響評估研究，以確

定居民的需要。

(b) 應提高受影響居民的補償額。市建局在收回土

地進行重建前應與居民磋商收地補償事宜。

(c) 在發展項目的規劃過程中應加強公眾諮詢，並

應增加就發展項目發放資料的途徑。

9. 大角咀重建租客權益關注組

(立法會CB(1)1235/99-00(07)號文件及CB(1)1366/99-00(03)
號文件 )

(a) 市建局董事會應採用非執行主席模式。董事會

主席應由立法會議員出任，而董事會內亦應有

居民代表。

(b) 應舉行公聽會及公開會議，搜集公眾對重建項

目的意見。

(c) 應為受影響的業主及租戶作出公平合理的補償

和安置安排。

(d) 應在不同時間進行凍結人口調查，以確保所有

受影響居民均已進行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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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市區重建聯委會
(立法會CB(1)1277/99-00號文件 )

(a) 若情況許可，市建局應讓業主參與發展項目。

政府應在有需要時向市建局注資。

(b) 市建局董事會應採用非執行主席模式。為免引

起任何利益衝突，不應委任私人發展商的代表

為董事會成員。

(c) 應設立上訴機制，處理與收地及補償有關的事

宜所涉及的糾紛。

(d) 條例草案應訂明補償原則。補償額應足以讓受

影響業主購買同區 5年樓齡而面積與原有單位
相同的單位。

11. 葵涌私人樓宇居民聯會
(立法會CB(1)705/99-00(02)號文件 )

(a) 市建局與業主磋商補償事宜前申請收地進行重

建，實非合理的做法。

(b) 條例草案應訂明補償原則。

(c) 市建局董事會應有一半成員為立法會或區議會

的民選議員。

(d) 應就發展項目的規劃事宜諮詢有關的區議會。

12. 關注土發重建居民會
(立法會CB(1)1366/99-00(04)號文件 )

(a) 政府應修葺 9個市區重建目標區內的危險樓
宇。

(b) 市建局董事會成員應包括社會上不同階層的人

士。

(c) 應提高受影響業主的補償額，並應設立上訴制

度，處理有關補償事宜的糾紛。

(d) 應放寬受影響租戶的安置安排。

(e) 市建局應提供土發公司已公布的 26個發展項目
的實施時間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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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深水 區議會

(立法會CB(1)1366/99-00(05)號文件 )

(a) 市建局董事會應有三分之一成員為區議會議

員。

(b) 條例草案應訂明市建局在進行發展項目前須諮

詢有關的區議會並獲有關區議會支持。

(c) “樓換樓 ”應作為補償方案之一。

(d) 租戶應獲安置在原來居住的地區，並應有權選

擇以現金補償代替安置。

討論環節

市建局董事會對公眾的問責性

14. 對於有團體建議市建局董事會主席應由立法會

民選議員出任，黃宏發議員表示有所保留，因為這可能

會令市建局變得政治化。他認為市建局董事會主席應由

一位德高望重的人士出任，才能加強董事會的公信力。

15. 團體代表強調，要確保市建局董事會具代表

性，最佳辦法是委任受影響居民的代表為市建局董事會

成員。此外，委任社會各階層人士為董事會成員亦相當

重要。

16. 關於建議提高公眾在市建局工作中的參與程

度，團體代表重申市建局應舉行公聽會，聆聽就發展項

目提出的反對意見，以及搜集公眾對該等項目的意見。

為確保市建局會考慮公眾人士提出的反對意見，公聽結

果應呈交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作出決定。在此方面，

劉慧卿議員表示，市建局董事會舉行公開會議有助提高

市建局運作的透明度。

市建局收回土地的權力

17. 有團體關注到條例草案賦予市建局收回進行重

建所需土地的權力過大，部分議員對此亦表關注。他們

尤其關注到市建局可直接向規劃地政局局長提出申請，

要求局長建議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根據《收回土地條

例》 (第 124章 )收回土地，而無須與有關的土地擁有人磋
商補償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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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規劃地政局副局長 (市區重建及屋宇 )回應時表
示，土發公司與土地擁有人就補償事宜進行冗長的磋

商，嚴重拖延了徵集土地的過程，以致土發公司的發展

項目進展緩慢。為加快徵集土地過程，以及確保為期 20
年的市區重建計劃能夠順利推行，條例草案賦權市建局

直接向規劃地政局局長提出申請，要求局長向行政長官

會同行政會議建議收回土地。規劃地政局副局長 (市區重
建及屋宇 )強調在上述過程中會貫徹既定政策，一方面平
衡社會各界的利益，另一方面又不會令某一類人士的合

法權利受損。他向議員及團體代表保證，受影響業主會

獲得公平合理的補償。

19. 至於有團體關注到以現有方式草擬的條例草案

第 26(4)條可能違反人權，規劃地政局副局長 (市區重建及
屋宇 )解釋，賦權市建局進入有關土地或處所，是為了方
便進行凍結人口調查及其他必要的視察，以確立居民的

補償和安置資格。他強調市建局會向有關的擁有人或佔

用人送達書面通知，只有在別無他法的情況下，才會使

用武力進入土地或處所。他補充，上述條文符合《基本

法》內與人權有關的規定。

20. 就有團體建議改善為受市建局發展項目影響的

人士作出的補償安排，規劃地政局副局長 (市區重建及屋
宇 )回應時表示，《收回土地條例》已說明評估法定補償
額的原則，而有關發放自置居所津貼的政策，亦已獲立

法會財務委員會通過。關於以較新單位作為重置單位價

值的計算基礎的建議，規劃地政局副局長 (市區重建及屋
宇 )表示政府當局正在檢討現行政策，研究是否有充分理
由提高自置居所津貼額。當局目前亦考慮可否設立上訴

機制，以處理有關自置居所津貼的糾紛。

21. 關於安置安排，規劃地政局副局長 (市區重建及
屋宇 )表示政府當局已和房屋協會 (下稱 “房協 ”)及房屋委
員會 (下稱 “房委會 ”)達成協議，由該兩個機構代理市建局
的安置工作。房協及房委會已承諾在市區重建計劃實施

的首 5年內合共提供 1萬個安置單位，數目較估計所需的
5 000個單位為多。受影響租戶可選擇以現金補償代替安
置。當局亦會向合資格的租戶提供其他房屋資助，讓他

們除接受安置外還有其他選擇。關於原區安置受影響租

戶的建議，規劃地政局副局長 (市區重建及屋宇 )表示，雖
然政府當局不能保證受影響租戶會獲安置在原來居住的

地區，但會盡量顧及他們的意願。政府當局會要求房協

及房委會在進行發展項目的地區內預留空置單位，用來

安置受影響的租戶。



經辦人／部門

10

土發公司未完成的項目

22. 議員詢問市建局將如何處理土發公司未完成的

重建項目。規劃地政局副局長 (市區重建及屋宇 )回答時表
示，條例草案第 31及 32條規定市建局須接管土發公司所
有資產及負債，包括任何在土發公司解散時未完成的重

建項目。市建局會繼續實施土發公司的 7個正在進行的項
目，並會優先進行土發公司已公布的項目。市建局的業

務綱領與業務計劃會說明實施該等項目的詳情。

II. 其他事項其他事項其他事項其他事項

23. 主席提醒議員，下次會議將於 2000年 4月 26日
(星期三 )下午 2時 30分舉行。

24. 議事完畢，會議在上午 11時 25分結束。

立法會秘書處

2000年 10月 30日


